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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重组预案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9 日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出具的《关于对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2868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现将《问询函》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重大资产购买预案》（以下简称预案），现有如下问题

需要你公司作出说明并补充披露。 

一、关于交易方案 

预案显示，公司拟通过支付现金和承担债务的方式购买安徽凤砂矿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凤砂集团）持有的大华矿业 100%股权和三力矿业 100%股权，

股权合计作价不超过 36.5亿元，所需现金通过公司自筹。 

1.关于资金来源。公司定期报告显示，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公司现有货

币资金合计 19.76亿元。请公司核实并补充说明：（1）结合公司现金流状况、可

利用的融资渠道及授信额度等说明此次用于收购的现金来源、资金筹措的具体安

排及后续还款计划，说明借款金额、利率、期限以及抵质押物安排等；（2）36.5

亿元现金支付对上市公司营运资本、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财务费用的影响，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造成较大财务负担，对后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本次交易是否

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2.关于债务承接。预案显示，本次交易公司采取支付现金和承担债务的方式。

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结合交易对方的资产状况、资信情况、所涉诉讼、

仲裁等补充说明债务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主要债权人、债务形成原因、时

间、金额及目前进展、后续计划，以及公司本次应承担的债务明细；（2）上述债



务情况是否已在交易定价中予以充分考虑、是否会对交易标的的过户及后续经营

造成实质性影响。请律师、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3.关于交易对方。预案显示，本次交易对方凤砂集团由自然人陈勇、戚庆亮

分别持股 50%。请公司补充披露：（1）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是否存

在或曾经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2）交易对方与上市公

司是否存在或曾经存在业务往来，如有，请披露具体业务名称、业务内容、往来

时间、金额、营收和利润占比；（3）结合问题 2中债务形成的具体情况，补充说

明交易对方是否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利益输送等情况，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有关拟购买资产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适用意见——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0 号》相关规定。请财务顾问、律师和会计师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4.关于支付安排。预案显示，本次交易按照交易进度支付，在附条件生效的

《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总价款的 60%，在标的资产交割后

10个工作日内付至交易总价款的 90%，剩余款项在第二期款项支付完毕后一年内

付清。且在交易对方提供相应担保或取得上市公司书面豁免后，可预先取得 7亿

元收购诚意金。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股权转让协议》所附的生效条件、

上市公司书面豁免的具体内容；（2）设置收购诚意金的主要考虑，是否构成财务

资助，如是，补充说明相关资金占用补偿的计算标准和收取方式，公司拟采取何

种措施确保收购诚意金的返还、交易对方是否需承担相关违约责任；（3）在无业

绩承诺且矿区开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上述支付安排是否充分保障上市

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请财务顾问、律师发表意见。 

5.关于过渡期损益。预案显示，根据本次交易相关安排，标的公司过渡期的

期间损益由上市公司享有和承担。请公司补充说明：（1）设置相关过渡期损益安

排的主要考虑；（2）上述安排是否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

相关规定。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二、关于拟置入资产 

预案显示，标的公司由凤砂集团 100%控股，实际控制人均为陈勇、戚庆亮。

其中大华矿业的主要资产为位于安徽省凤阳县灵山-木屐山矿区玻璃用石英岩矿，

资源储量为 2084.30 万吨；标的公司三力矿业的主要资产为凤阳县大庙镇玻璃用



石英岩采矿权，保有储量为 3744.50万吨。 

6.公开信息显示，三力矿业、大华矿业分别于 2003年、2011年成立，但凤

砂集团仅在 2021 年 8 月才对三力矿业持股，于今年 8 月对大华矿业的持股由

2019年 11月的 51%增至 100%。请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公司的主要历史沿革、

历次股权变更发生的背景及原因、时间、交易对方、交易对价，并核实历次交易

对方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是否存在或曾经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2）

凤砂集团在收购标的公司 100%股权两个月后全部置出的主要原因，是否存在一

揽子交易和其他利益安排。请律师、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7.预案显示，大华矿业已有采矿权的生产规模为 50 万吨/年，矿区面积为

0.2288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自 2020 年 3 月 12 日至 2050 年 3 月 12 日。矿石资

源储量的核实报告于 2016 年由安徽省地质勘查局三一地质队出具。目前大华矿

业正在办理生产规模为 200万吨/年的采矿许可证。财务数据显示，大华矿业 2019

年、2020年全年无营业收入，截至 2021年 9 月底，实现营收 6894.55 万元，净

利润为 2854.96万元。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以 2016年的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作为本次评估依据是否合理，标的公司截至预案披露日的剩余资源储量较

2016年是否出现较大变化，如有，请披露最新的资源储量数据及勘探依据；（2）

新办生产规模为 200 万吨/年的采矿许可证的最新进展，预计办毕时间及逾期未

办毕的影响；前述审批手续是否需要报经国土资源部许可、备案，是否属于本次

交易的前置条件，有无法律障碍和具体应对措施；（3）补充说明生产规模变更为

200万吨/年后的剩余可开采年限；（4）标的公司前两年营收为 0、今年前三季度

净利润转亏为盈的主要原因。请律师、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8.预案显示，三力矿业已有采矿权生产规模为 190 万吨/年，矿区面积为

0.2009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自 2016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8 年 12 月 26 日。财务

数据显示，自 2019 年至今，标的公司净资产持续亏损，仅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2.30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58.92 万元，其余年份营收为 0，

净利润均亏损。此外，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标的公司资产总额由 2019 年年

底的 0.37 亿元大幅增至 3.40亿元。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标的公司 2019

年、2021 年无营收及净利润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否因安全生产事故或不符合开

采条件处于停产状态；（2）2021年总资产大幅增加的具体明细及原因；（3）结合



石英岩矿当前价格情况、同行业可比交易情况、地理位置坐标、矿区面积、勘探

开发所处阶段、基础储量、剩余可开采量、矿产品用途、生产规模、矿石品位等，

补充说明以 36.5 亿元的大额预估值收购大华矿业和三力矿业的主要考虑，相关

定价是否公允，并作相应风险提示；（4）结合上述情况，说明本次交易是否符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相关条件。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9.预案显示，标的公司主要从事石英岩矿石的生产和销售，本次交易有助于

公司保障生产基地的用砂需求和品质安全。根据 2020 年年报，公司在安徽省凤

阳县拥有一处石英石矿采矿权。请公司补充披露：（1）自有石英石矿采矿权的具

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取得时间、对价、交易对方、许可期限、基础储量、剩余

可开采量、经营情况等；（2）结合公司产能规模及增长情况、实际用砂需求、标

的资产近年实际开采规模和未来可开采资源储量，补充说明在公司已自有采矿权

的情况下本次交易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标的资产资源储量和公司未来产能需求的

匹配性；（3）标的资产是否已具备相应的开发或开采条件，以及土地出让金、矿

业权价款等费用的缴纳情况，上述采矿权到期后续期需要办理的手续、办理时间、

缴纳费用、对生产经营的影响，续期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以及上述事项对本次

评估及交易对价的影响；（4）公司是否具备石英岩矿开采、生产经营的管理经验,

本次交易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的整合计划、整合风险以及相

应的管理控制措施。请律师、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10.预案显示，标的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存在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的排放，

噪声的污染以及对地表植被的破坏。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标的资产是否

符合相关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最低指标要求（如适用）；（2）矿业权

涉及的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施工建设等报批情况，是否取得生

产经营所需的全部许可证书；（3）标的公司是否曾存在被环保、节能等行业主管

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是否已完成整改；（4）标的公司

已建、在建和拟建项目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是否需履行相关主管

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及履行情况；（5）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在安全

生产、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具体制度措施、相关投入情况，是否符合国家及地方环

保政策，环保方面的政策变化对标的资产和上市公司的影响及应对措施。请律师、

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在 5个交易日内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

我部，并对预案作相应修改。 

以上为问询函的全部内容，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回复问询

函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日 

 


